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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大邑院区大宗食材供应服务采购项目

采购人：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一、项目名称：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大邑院区大宗食材供应服务采购项目
二、项目类别：服务
三、采购项目行政区划
1.本项目所属行政区划：成都市大邑县   

采购标的汇总表
	包号
	序号
	标的名称
	计量单位
	数量
	是否
进口

	1
	1
	禽蛋肉
	批
	1
	否

	2
	2
	果蔬
	批
	1
	否

	3
	3
	副食品
	批
	1
	否

	4
	4
	粮油
	批
	1
	否

	5
	5
	半成品
	批
	1
	否













技术要求和商务要求
第一包：
1.禽蛋肉供应服务内容:
	序号
	标的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畜禽及其制品
	家畜及其制品：
（1）质量标准：符合GB/T 40466-2021《畜禽肉分割技术规程猪肉》、GB 2707-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GB 2762-2022/XG1-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含第1号修改单）》、GB 31650-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等相关标准。如有最新标准时按最新标准行。所供肉类不得检出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瘦肉精”专项整治方案》规定的“瘦肉精”品种目录。如有最新标准时按最新标准执行。
（2）质量要求：鲜肉应新鲜无异味、色泽正常、无寄生虫等，应无槽头肉和血刀肉；甲状腺、肾上腺、病变淋巴摘除干净；无残留毛绒，不准带长短毛；不带浮毛、凝血块、胆污、粪污及其他污染物；肌肉应有光泽，不粘手，有弹性，指压后凹陷立即恢复原状，并具有鲜肉的正常气味。按采购人要求提供肉类产品，须为24小时内屠宰按冷鲜（0℃～4℃范围内）标准储藏及运输的鲜品，肉质紧实，水分少。产地非疫区。
（3）储存运输：运输应符合GB/T 28640-2012《畜禽肉冷链运输管理技术规范》要求。包装物应清洁卫生，分筐透气、无挤压。配有标准冷藏库及低温车间，面积（或容量）应能满足本项目实施需要。配送应符合卫生要求，做到每日清洗、消毒并做好消毒记录。投标人必须无任何理由地保存在配送车辆出库（出发）到采购人接收产品为止的冷链（0℃～4℃范围内）记录，采购人将不定期进行抽查。猪肉类交货时应提供由检疫部门当批次出具的动物产品合格证明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动物产品检疫合格验讫印章以及生猪定点屠宰厂生猪定点屠宰证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验讫印章。临时紧急配送的肉品须符合采购人下单要求，保证肉品质量符合采购要求。
家禽及其制品：
（1） 质量标准：符合GB 2707-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鲜（冻）畜、禽产品》、GB 31650-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2-2022/XG1-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含第1号修改单）》等相关标准。如有最新标准时按最新标准行。
（2）质量要求：家禽鲜活无异味、色泽正常，无病，无内脏，无异物、无寄生虫等，无残留毛绒，不准带长短毛；不带浮毛、凝血块、胆污、粪污及其他污染物；肌肉应有光泽，不粘手，有弹性，指压后凹陷立即恢复原状，符合规格要求，达到使用标准。生鲜禽肉类必须保证新鲜，应符合食品安全溯源管理要求。检疫证明齐全，品种齐全，能供应不同月龄的禽类，分部位供应，部位分类精细，日期为最新生产或现屠宰、分割加工处理。按采购人要求提供肉类产品，须为24小时内屠宰的活禽，非疫区生产。
（3）储存运输：运输应符合GB/T 28640-2012《畜禽肉冷链运输管理技术规范》要求。包装物应清洁卫生，分筐透气、无挤压。配有标准冷藏库及低温车间，面积（或容量）应能满足本项目实施需要。配送应符合卫生要求，做到每日清洗、消毒并做好消毒记录。投标人必须无任何理由地保存在配送车辆出库（出发）到采购人接收产品为止的冷链（0℃～4℃范围内）记录，采购人将不定期进行抽查。生鲜禽肉类供应时应提供当批次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临时紧急配送的肉品须符合采购人下单要求，保证肉品质量符合采购要求。

	2
	水产动物及其制品
	（1） 质量标准：符合GB 2733-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GB 2762-2022/XG1-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含第1号修改单）》、GB 31650-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等相关标准。如有最新标准时按最新标准行。
（2）质量要求：
①鲜活水产动物：24小时内屠宰的鲜活水产品，非疫区生产。体态正常，游动灵活，无畸形、无伤残；体表光滑，鳞片（或鳞甲、皮肤）完整无脱落，黏液透明无异味；眼睛清澈饱满，角膜透明，无浑浊、突出或凹陷；鳃丝鲜红或暗红，排列整齐，无黏液粘连、无异味；腹部平坦，无胀气、无破裂，肛门紧缩。 
②冰鲜水产动物：体表有光泽，鳞片完整不易脱落，黏液少且透明；肌肉有弹性，按压后凹陷迅速恢复；鳃丝呈鲜红色或淡红色，无异味；眼睛半睁或闭合，角膜透明；无淤血、无变质现象。 
③冻品水产及其制品：冻块坚实完整，无融化变形、无冰霜结晶过多现象；解冻后肌肉紧密有弹性，无大量血水渗出；体表无霉点、无异味，具有水产动物固有的鲜味。 熟制水产制品需外观完整，色泽均匀，无焦糊、无霉斑；肉质紧密有弹性，无黏手现象；具有产品固有的风味，无酸败味、腐败味等异味。检疫证明齐全。
（3）储存运输：应符合GB/T 36192-2024《活水产品运输技术规范》要求。包装物应清洁卫生，分筐透气、无挤压。配有标准冷藏库及低温车间，面积（或容量）应能满足本项目实施需要。配送应符合卫生要求，做到每日清洗、消毒并做好消毒记录。投标人必须无任何理由地保存在配送车辆出库（出发）到采购人接收产品为止的冷链（0℃～4℃范围内）记录，采购人将不定期进行抽查。配送时间、种类、大小按采购人要求配送。

	3
	禽蛋及其制品
	（1） 质量标准：符合GB 2749-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蛋与蛋制品》、GB 31650-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等相关标准。如有最新标准时按最新标准行。
（2） 质量要求：
①鲜禽蛋应保证新鲜、蛋壳完整、清洁，无裂纹、无异味、无破损、无霉斑、无污物附着；蛋壳色泽均匀（符合品种固有色泽，如鸡蛋多为白色或褐色，鸭蛋多为青灰色或白色）；光照检查时，蛋黄轮廓清晰，位于中央，蛋清透明粘稠，无异味；打开后，蛋黄呈圆形或椭圆形，有弹性，不轻易破裂，蛋清分为浓稠蛋清和稀薄蛋清，界限清晰，无异味。
②冻禽蛋制品（如冻蛋黄、冻蛋清）应保证冻块坚实完整，色泽均匀（冻蛋黄呈金黄色，冻蛋清呈乳白色），无融化变形、无冰霜结晶过多现象；解冻后，蛋黄粘稠有弹性，蛋清透明粘稠，无异味，无大量水分析出。
③熟制禽蛋制品（如卤蛋、皮蛋、咸蛋）应保证外观完整，无破损、无霉斑；卤蛋色泽均匀，具有卤制固有的风味，无酸败味；皮蛋蛋壳易剥离，蛋白呈半透明胶状，有弹性，蛋黄呈溏心或凝固状，无异味、无黑斑点过多现象；咸蛋蛋壳完整，蛋白凝固紧实，蛋黄出油良好，咸味适中，无异味。饲养食材安全可靠，蛋鸡饲养过程品质可控，蛋鸡接种药物可靠，符合国标要求。
（3）储存运输：供货时提供检疫报告，按时送达；不使用纸箱，使用专用蛋隔配送。符合采购人下单的品种和要求的生产日期。


2.人员配置：供应方须就该项目配置固定的业务联络人和配送人员，配送人员须持有有效的健康证。
3.设施设备配置：食品专用冷藏配送车辆3辆，封闭式食品配送车辆2辆。
4.其他要求（包括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等）：
★4.1.供货行为与供货内容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实施条例。
★4.2.所供食品应包含但不限于符合以下国家现行食品安全标准:
4.2.1.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GB 2761-20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相关规定。
4.2.2.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应符合GB 2762-2022/XG1-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含第1号修改单）》相关规定。
4.2.3.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应符合GB 2763-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相关规定。
4.2.4.预包装食品应符合GB 7718-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相关规定。
4.2.5.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应符合GB 31650-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4.2.6.畜禽屠宰加工过程应符合GB 12694-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相关规定。
4.2.7.鲜(冻)畜、禽产品应符合GB 2707-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及GB18394-2020《畜禽肉水分限量》及瘦肉精的相关规定。
4.2.8.以上法规标准如有变化时，按最新标准执行。
5.日常食材配送的具体品种和数量，均以采购人下达的订单执行。
★6.定价方式：
6.1.本项目供应商统一以结算率报价（以百分比表示，百分比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结算率存在负数、超过百分之百或有多个报价（结算率）的情形，投标文件按无效处理。供应商的报价是响应本项目要求的全部工作内容的价格体现，包括供应商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人工劳务、货物成本、包装、运输、装卸、保险以及合同实施过程可预见及不可预见费用等一切成本和费用。
6.2.结算价的确定：结算价=供货基准价*结算率（计算结果按四舍五入处理，保留两位小数）
举例说明：假设采购人采购精牛腩，依据双方确定的基准价35.55元/斤，若中标结算率为82%，则结算价计算如下：35.55 * 82%=29.15元/斤。
6.3.供货基准价的确定：
6.3.1.货物价格以大邑县发改局每月首次发布的《大邑县发展和改革局-大邑县城镇居民食品零售价格监测表》作为基准价参考。
6.3.2.所供货物不在《大邑县发展和改革局-大邑县城镇居民食品零售价格监测表》内的，首先参照《成都市城市居民生活价格服务公益平台》发布的市场平均价作为基准价。
6.3.3.如果采购货物未在《成都市城市居民生活价格服务公益平台》内的，则在项目所在地就近的综合市场或大型超市进行联合采价作为基准价（每次采价由院方随机抽取），基准价为该市场的常规零售标价，临时性、短期性促销价格（如店庆、限时特价）、会员专享价、破损或临期商品处理等非正常售价，不作为基准价，采购结果应由采购方、供应方共同签字确认。
6.3.4.该项目采价周期为每月一次。
7.所供货物应能在政府指定的食品溯源系统进行有效溯源。
8.根据采购人每日加工需求，供应商须能够并按要求提供2名或2名以上持有有效健康证的工作人员，在采购人指定场所协助进行畜禽肉和水产品粗加工。
9.入场时间：采购方根据整体运行安排确定开业时间，在开业时间前1个月向供货方发放入场通知书，入场时间以入场通知书落款时间为准。
10.服务期限：
10.1.本项目服务期限2年，合同一年一签。经采购方年度考核禽蛋肉供应服务合格（不合格为一个合同年度内累计三个月考核低于85分）,方可续签下一年度合同。
10.2.合同有效期以首批次货物交付至采购方验收时间为起始日期计算一年。
第二包：
1.果蔬供应服务内容:
	序号
	标的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水果类
	（1） 质量标准：供货时提供每批次供应商自行检测的农残检测报告，符合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2763.1-2022《GB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2,4-滴丁酸钠盐等112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2-2022/XG1-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含第1号修改单）》等相关标准。如有最新标准时按最新标准行。农药残留及重金属不得超标，不得含有国家全面禁止使用的农药成份。采购人随机抽检。
（2） 质量要求：外观良好，个体整齐，色泽正常，瓜肉坚实，表皮无损伤、无病斑或烂斑，无裂口，无折断，无压痕，无异味，不发软皱缩，农药残留不超限量。具有该品种特有的清香或果香，无异味（如酸味、馊味、酒精味等）；口感正常，无过生、过熟导致的软烂或生硬现象，多汁类水果汁水充足，核果类果核完整易分离。
（3）储存运输：包装运输符合GB/T33129-2016《新鲜水果 、蔬菜包装和冷链运输通用操作规程》，无二次污染。采用洁净、透气、防潮的食品级包装材料。

	2
	蔬菜类
	（1）质量标准：供货时提供每批次供应商自行检测的农残检测报告，符合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1-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2,4-滴丁酸钠盐等112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2-2022/XG1-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含第1号修改单）》等相关标准。如有最新标准时按最新标准行。农药残留及重金属不得超标，不得含有国家全面禁止使用的农药成分。
（2）质量要求：
①叶菜类：鲜嫩，无枯黄叶，无花斑叶，无烂叶；叶茎完整无折断，基部不老化，干爽无水；无裂口损伤，表面无泥土及其它杂物，无明显机械伤和病虫害伤，无烧心焦边、腐烂现象，无抽苔（菜心除外），无畸形、异味，结球叶菜要结球适度，花椰菜应新鲜洁白，不带叶麸，无畸形花，农药残留不超限量。
②根茎类：个体均匀，根形完整，无畸形，无泥土，无虫蛀和机械伤，无腐烂， 无断折、断裂，不萎蔫变软，不发芽，不变绿，不空心，不糠心，不黑心，弹击有实心感，农药残留不超限量。
③芽苗类：鲜嫩、无老叶、无花斑黄叶，根部切口新鲜，茎叶完整，无腐烂现象， 农药残留不超限量。
④菌类：色泽与其品种相适应，气味正常；无腐烂及虫蛀株，无发霉，无失水枯萎，朵片完整，手轻捏不能有水渗出为宜。
⑤花果类（如西兰花、白花菜）：无虫害、饱满、成熟度良好，新鲜固有的色泽鲜明，无发霉发黄，农药残留不超限量。
⑥瓜果类：外表光亮无斑点，有新鲜连接的秧叶，形状正常、大小均匀，无软塌，成熟度适度。无腐烂，无污染，清洁、新鲜，无异味、无病虫损害。农药残留不超限量。
（3）储存运输：蔬菜按需求配送，每天送货时提供当批次农残检测报告，采购人随机抽检。

	3
	豆制品
	（1） 质量标准：符合GB 2712-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豆制品》、GB/T 22106-2008 《非发酵豆制品》等相关标准。如有最新标准时按最新标准行。
（2） 质量要求：产品形态完整、规整，无破损、变形、粘连现象；色泽均匀，具有该品种豆制品固有的色泽（如豆腐洁白或乳白色、豆浆乳白色、腐竹淡黄色、豆干浅褐色），无霉点、黑斑、异色斑点。豆腐类质地细嫩、有弹性，无蜂窝状空洞、无松散现象；豆干类质地紧实、有嚼劲，无过硬或过软发黏现象；腐竹类质地干燥、柔韧，无碎渣、无回潮变软现象；豆浆质地均匀、无分层、无沉淀。具有豆制品特有的豆香味，无异味（如酸味、馊味、腐败味、碱味过重等）；口感纯正，豆腐滑嫩、豆干筋道、豆浆醇厚无渣。
（3） 运输保障：鲜制豆制品（豆腐）生产后至送达时间不超过12小时，全程冷链运输（温度0-4℃）；干制豆制品（腐竹、干豆干）保质期内无回潮、霉变，运输过程防潮、避光。鲜制豆制品采用食品级密封包装（如保鲜盒、真空包装袋）。


2人员配置：供应方须就该项目配置固定的业务联络人和配送人员，配送人员须持有有效的健康证。
3.设施设备配置：食品专用冷藏配送车辆2辆，封闭式食品配送车辆2辆。
4.其他要求（包括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等）：
★4.1.供货行为与供货内容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实施条例。
★4.2.所供食品应包含但不限于符合以下国家现行食品安全标准:
4.2.1.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GB 2761-20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相关规定。
4.2.2.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应符合GB 2762-2022/XG1-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含第1号修改单）》相关规定。
4.2.3.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应符合《GB 2763-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相关规定。
4.2.4.以上法规标准如有变化时，按最新标准执行。
5.日常食材配送的具体品种和数量，均以采购人下达的订单执行。
★6.定价方式：
6.1.本项目供应商统一以结算率报价（以百分比表示，百分比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结算率存在负数、超过百分之百或有多个报价（结算率）的情形，投标文件按无效处理。供应商的报价是响应本项目要求的全部工作内容的价格体现，包括供应商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人工劳务、货物成本、包装、运输、装卸、保险以及合同实施过程可预见及不可预见费用等一切成本和费用。
6.2.结算价的确定：结算价=供货基准价*结算率（计算结果按四舍五入处理，保留两位小数）举例说明：假设采购人采购大白菜，依据双方确定的基准价2.5元/斤，若中标结算率为79%，则结算价计算如下：2.5 * 79% =1.98元/斤。
6.3.供货基准价的确定：
6.3.1.货物价格以大邑县发改局每月首次发布的《大邑县发展和改革局-大邑县城镇居民食品零售价格监测表》作为基准价参考。
6.3.2.所供货物不在《大邑县发展和改革局-大邑县城镇居民食品零售价格监测表》内的，首先参照《成都市城市居民生活价格服务公益平台》发布的市场平均价作为基准价。
6.3.3.如果采购货物未在《成都市城市居民生活价格服务公益平台》内的，则在项目所在地就近的综合市场或大型超市进行联合采价作为基准价（每次采价由院方随机抽取），基准价为该市场的常规零售标价，临时性、短期性促销价格（如店庆、限时特价）、会员专享价、破损或临期商品处理等非正常售价，不作为基准价，采购结果应由采购方、供应方共同签字确认。
6.3.4.该项目采价周期为每月一次。
▲7半净菜结算计重按以下公式计算，即：半净菜计重=实收重量×（1+20%）。
7.所供货物应能在政府指定的食品溯源系统进行有效溯源。
8.入场时间：采购方根据整体运行安排确定开业时间，在开业时间前1个月向供货方发放入场通知书，入场时间以入场通知书落款时间为准。
9.服务期限：
9.1.本项目服务期限2年，合同一年一签。经采购方年度考核果蔬供应服务合格（不合格为一个合同年度内累计三个月考核低于85分）,方可续签下一年度合同。
9.2.合同有效期以首批次货物交付至采购方验收时间为起始日期计算一年。
第三包：
1.副食品供应服务内容:

	序号
	标的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调味品
	（1）质量标准：符合GB2720-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味精》，GB2717-20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油》、GB2719-20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醋》、GB2720-27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盐》等相关标准。如有最新标准时按最新标准行。具备SC生产许可证编号。
（2）质量要求：色泽正常，无异味、无霉变、无杂质；液体调味品（酱油、醋等）澄清透明或半透明，无明显悬浮物和沉淀物；固体调味品（盐、味精、鸡精等）颗粒均匀，无结块。
（3）储存运输：采用食品级包装材料，包装牢固、密封完好，无破损、渗漏现象；标签标识完整清晰，包含产品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成分或配料表、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SC编码）、执行标准号等必要信息。
（4）保质期：距生产日期不超过保质期的1/3，保质期内产品质量稳定。

	2
	香辛料及干杂品
	（1）质量标准：符合GB29921-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7096-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菌及其制品》、GB/T15691—2008《 香辛料调味品通用技术条件》、GB/T23183—2009《辣椒粉》。如有最新标准时按最新标准行。
（2）质量要求：干爽、不霉烂、整齐、完整、无虫蛀、无杂质，保持产品本该应有的色泽。应确保产品质量稳定，绿色安全、海味浓郁、易存放、食用方便，保质期长。从加工、包装、运输、贮存到销售全部符合国家规定标准。采购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对需要的商品进行产品质量抽检，对质量未达到国家标准的商品采购人有权拒绝接收。香辛料及干杂等不得含有二氧化硫和非法使用添加剂，均为正规厂家生产。
（3）储存运输：符合国家食品卫生要求的专用食品袋，确保食品和质量无任何破损、无挤压、无破碎、无异味、不受外界污染。

	3
	乳制品
	（1） 质量标准：乳制品以生牛乳为原料，符合 GB 25190-2010/XG1-202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灭菌乳（含第1号修改单）》、GB 25191-201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调制乳》、GB 19302-201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乳》等相关标准。如有最新标准时按最新标准行。具备SC生产许可证编号。
（2） 质量要求：色泽均匀，呈乳白色或微黄色；乳液均匀一致，无分层、无沉淀、无凝块；具有产品固有的香味，无异味、无腐败味。蛋白质含量≥2.8g/100mL（灭菌乳、调制乳）；脂肪含量≥3.2g/100mL（灭菌乳）；酸度符合相关标准（发酵乳酸度≥70°T）；无有害重金属（铅≤0.02mg/kg、砷≤0.01mg/kg）；非脂乳固体≥8.1g/100mL（灭菌乳）。
（3） 储存运输：包装密封良好，无破损、渗漏现象；标识清晰完整，包含产品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者信息、SC编号、执行标准号、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等。

	4
	饮料
	（1）质量标准：符合GB 7101-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GB  2758-20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酒及其配制酒》（含酒精饮料）等相关标准。如有最新标准时按最新标准行。具备SC生产许可证编号。
（2）质量要求：色泽正常，符合产品固有特性；澄清透明（含果肉饮料除外），无明显悬浮物和沉淀物；具有产品固有的香味和滋味，无异味、无变质现象。pH值符合相关产品标准；总酸（以柠檬酸计）≤5.0g/L（果蔬汁类饮料）；可溶性固形物≥5.0°Brix（果蔬汁类饮料）；无有害重金属（铅≤0.02mg/kg、砷≤0.01mg/kg）；含酒精饮料酒精含量标注准确，偏差不超过±1%vol。
（3）储存运输：采用食品级包装材料（塑料瓶、玻璃瓶、易拉罐等），包装密封完好，无破损、渗漏现象；标识清晰完整，包含产品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者信息、SC编号、执行标准号、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等。
（4）保质期：距生产日期不超过保质期的1/3，运输及储存过程中避免高温、暴晒，确保产品质量稳定。

	5
	方便食品
	（1） 质量标准：符合 GB 17324-200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瓶（桶）装饮用纯净水卫生标准》、GB 17325-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工业用浓缩液(汁、浆)卫生标准》等相关标准。如有最新标准时按最新标准行。具备SC生产许可证编号。
（2）质量要求：色泽正常，符合产品固有特性；无异味、无霉变、无虫蛀；固体方便食品（方便面、方便米饭等）形态完整，无结块、无碎渣；配套调料包密封良好，无渗漏、无变质。
（3）储存运输：包装牢固，密封良好，无破损、漏气现象；储存于阴凉干燥处，避免潮湿和高温环境；标识清晰完整，包含产品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者信息、SC编号、执行标准号、配料表、食用方法等。
（4）保质期：距生产日期不超过保质期的1/3，储存过程中需符合产品标注的条件（如阴凉干燥处）避免受潮、变质。

	6
	罐头
	（1） 质量标准：符合 GB 7098-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罐头食品》、GB 13100-2005《肉类罐头卫生标准》、GB 14939-1994《鱼罐头卫生标准》等相关标准。如有最新标准时按最新标准行。具备SC生产许可证编号。
（2）质量要求：罐身无变形、无破损、无锈蚀；内容物色泽正常、均匀，具有该类产品应有的气味和滋味，无异味、无霉变、无异物，汤汁清澈（允许有少量正常析出物）。符合对应罐头食品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如水果罐头的糖水浓度、pH值符合产品标准；肉类罐头的蛋白质含量、脂肪含量、氯化钠含量符合要求；重金属（铅、镉、汞等）残留量符合限量要求。
（3）储存运输：采用食品级罐头包装材料，密封性能良好，无漏罐、胀罐现象；标签标识完整，包含产品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者信息、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执行标准号、配料表、食用方法等。
（4）保质期：距生产日期不超过保质期的1/3，储存过程中避免高温、潮湿，确保罐身完好，无变质。


	7
	茶叶及相关制品
	（1）质量标准： 符合GB 2762-2022/XG1-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含第1号修改单）》、GB/T 22291-2017 《白茶》、GB/T 13738-2017 《红茶》GB/T 22292-2017 《茉莉花茶》等相关标准。如有最新标准时按最新标准行。
（2）质量要求：色泽正常，符合产品固有特性（如绿茶呈翠绿或黄绿，红茶呈红褐或乌润）；外形整齐，无碎末、无杂质、无霉变；具有产品固有的香气和滋味，无异味、无陈味。符合对应茶叶及相关制品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如茶叶的水分含量≤7.0%（绿茶、红茶），总灰分≤6.5%；重金属（铅、镉等）残留量符合限量要求；农药残留量符合国家规定的限量标准。
（3）储存运输：采用密封、防潮、避光的食品级包装材料；包装牢固，无破损、漏气现象；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处，避免潮湿、高温和阳光直射；标识清晰完整，包含产品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者信息、SC编号、执行标准号、产品等级等。
（4）保质期：距生产日期不超过保质期的1/3，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处，避免阳光直射、潮湿及异味污染。


	8
	酒类
	（1） 质量标准： 符合GB 2757-20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GB/T 10781.4-2024《 白酒质量要求 第4部分：酱香型白酒》、GB/T 10781.4-2021《 白酒质量要求 第1部分：浓香型白酒》等相关标准。如有最新标准时按最新标准行。
（2）质量要求：色泽正常，符合产品固有特性（如白酒无色透明，啤酒呈淡黄色，葡萄酒呈紫红或深红）；澄清透明（啤酒允许有少量泡沫和蛋白质沉淀）；具有产品固有的香气和滋味，无异味、无杂味、无沉淀变质现象。
（3）储存运输：包装密封良好，无破损、漏液现象；玻璃瓶装酒类需防碰撞；储存于阴凉干燥处，避免阳光直射和高温环境；标识清晰完整，包含产品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者信息、SC编号、执行标准号、酒精度、配料表等。进口酒类需提供海关单及检验检疫证明。
（4）保质期：符合对应酒类产品的保质期要求（部分酒类无明确保质期的，需标注储存条件），运输及储存过程中避免高温、碰撞。


	9
	蔬菜制品
	（1） 质量标准： 符合GB 2714-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腌菜》等相关标准。如有最新标准时按最新标准行。
（2）质量要求：色泽正常，符合产品固有特性（如酱腌菜呈黄褐色或棕褐色）；质地脆嫩（或柔软，符合产品特性），无软烂、无霉变；具有产品固有的香味和滋味，无异味、无腐败味；无可见异物和杂质。符合对应蔬菜制品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如酱腌菜的水分含量、氯化钠含量、总酸含量符合要求；脱水蔬菜的水分含量≤12.0%；重金属（铅、镉等）残留量符合限量要求；亚硝酸盐残留量符合限量要求。
（3）储存运输：采用食品级包装材料，密封完好，无破损、渗漏现象，防潮、防污染；标签标识完整，包含产品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生产者信息、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执行标准号、配料表等。
（4）保质期：距生产日期不超过保质期的1/3，储存过程中符合产品标注条件，避免受潮、变质。

	10
	水果制品
	（1） 质量标准： 符合GB 14484-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蜜饯》等相关标准。如有最新标准时按最新标准行。
（2）质量要求：色泽正常，符合产品固有特性（如蜜饯呈金黄色或棕红色，果蔬脆片呈原料固有色泽）；形态完整，无破损、无霉变、无虫蛀；具有产品固有的香味和滋味，无异味、无焦味；无可见异物和杂质。
（3）储存运输：包装密封良好，无破损、漏气现象；采用防潮、避光的食品级包装材料；储存于阴凉干燥处，避免潮湿、高温和阳光直射；标识清晰完整，包含产品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者信息、SC编号、执行标准号、配料表等。
（4）保质期：距生产日期不超过保质期的1/3，储存于阴凉干燥处，避免阳光直射、潮湿。

	11
	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
	（1） 质量标准： 符合GB 19300-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品》等相关标准。如有最新标准时按最新标准行。
（2）质量要求：色泽正常，符合产品固有特性（如瓜子呈浅褐色或金黄色，核桃呈黄褐色）；形态完整，无霉变、无虫蛀、无哈喇味；口感酥脆（或软糯，符合产品特性），无异味、无焦味；无可见异物和杂质。
（3）储存运输：包装密封良好，无破损、漏气现象；采用防潮、避光的食品级包装材料；储存于阴凉干燥处，避免潮湿、高温和阳光直射；标识清晰完整，包含产品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者信息、SC编号、执行标准号、配料表等。
（4）保质期：距生产日期不超过保质期的1/3，储存于阴凉干燥处，避免高温、潮湿及异味污染。

	12
	蛋制品
	（1） 质量标准： 符合GB 2749-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蛋与蛋制品》、GB/T 23970-2022 《卤蛋质量通则》等相关标准。如有最新标准时按最新标准行。
（2）质量要求：色泽正常，符合产品固有特性（如卤蛋呈黄褐色或棕红色，皮蛋呈墨绿色或棕褐色）；形态完整，无破损、无霉变；具有产品固有的香味和滋味，无异味、无腐败味；蛋白质地细腻，蛋黄口感正常（无硬心、无异味）。
（3）储存运输：包装密封良好，无破损、渗漏现象；鲜蛋制品需冷链运输储存（温度0-4℃）；储存于阴凉干燥处，避免高温和潮湿环境；标识清晰完整，包含产品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者信息、SC编号、执行标准号、配料表等。
（4）保质期：距生产日期不超过保质期的1/3，储存过程中符合产品标注条件，避免高温、潮湿。

	13
	食糖
	（1） 质量标准： 符合《GB 13104-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糖》、GB/T 317-2018《白砂糖》等相关标准。如有最新标准时按最新标准行。
（2）质量要求：色泽洁白（白砂糖），均匀一致；颗粒均匀（白砂糖），无结块、无杂质、无霉变；具有食糖固有的甜味，无异味、无焦味。
（3）储存运输：包装密封良好，无破损、漏气现象；采用防潮的食品级包装材料；储存于阴凉干燥处，避免潮湿、高温和阳光直射；标识清晰完整，包含产品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者信息、SC编号、执行标准号、配料表等。
（4）保质期：距生产日期不超过保质期的1/3，储存于阴凉干燥处，避免潮湿、结块。


	14
	水产制品
	（1）质量标准： 符合GB 10136-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水产制品》、GB 7098-202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罐头食品》等相关标准。如有最新标准时按最新标准行、SC/T 3212-2017《盐渍海带》等相关标准。
（2）质量要求：色泽正常，符合产品固有特性（如鱼干呈黄褐色或棕褐色，鱼罐头呈黄褐色）；形态完整或整齐，无霉变、无虫蛀、无异味；肉质紧密有弹性（鱼干）或鲜嫩（鱼罐头），无腐败变质现象；无可见异物和杂质。
（3）储存运输：包装密封良好，无破损、渗漏现象；冻品水产制品需在-18℃以下冷冻储存运输；常温储存制品需储存于阴凉干燥处，避免高温和潮湿环境；标识清晰完整，包含产品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者信息、SC编号、执行标准号、配料表等。鱼丸、虾丸等冷藏水产制品需全程冷链运输及储存，储存温度0-4℃；干制水产制品储存于阴凉干燥处，避免潮湿、变质。

	15
	淀粉及淀粉制品
	（1） 质量标准： 符合GB 31637-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淀粉》、GB 2713-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淀粉制品》等相关标准。如有最新标准时按最新标准行。
（2）质量要求：色泽洁白或微黄，均匀一致；粉末细腻，无结块、无杂质、无霉变；具有淀粉固有的气味，无异味、无腐败味；淀粉制品（粉条、粉丝等）色泽均匀，质地柔韧，无断条、无粘连。
（3）储存运输：包装密封良好，无破损、漏气现象；采用防潮的食品级包装材料；储存于阴凉干燥处，避免潮湿、高温和阳光直射；标识清晰完整，包含产品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者信息、SC编号、执行标准号、配料表等。
（4）保质期：距生产日期不超过保质期的1/3，储存于阴凉干燥处，避免潮湿、结块。

	16
	糕点
	（1） 质量标准：符合GB 7099-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糕点、面包》等相关标准。如有最新标准时按最新标准行。
（2）质量要求：外观完整，色泽均匀，具有该类糕点应有的香气和滋味，无异味、无霉变、无杂质、无焦糊现象；面包、蛋糕质地柔软，无过硬、过干现象；饼干口感酥脆，无受潮、变软现象。
（3）储存运输：包装密封良好，无破损、漏气现象；采用防潮、避光的食品级包装材料；储存于阴凉干燥处，避免潮湿、高温和阳光直射；标识清晰完整，包含产品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者信息、SC编号、执行标准号、配料表等。部分糕点（如奶油蛋糕）需全程冷链运输及储存，储存温度0-6℃；其他糕点储存于阴凉干燥处，避免高温、潮湿、阳光直射。

	17
	食品添加剂
	（1） 质量标准： 符合GB 2760-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等相关标准。如有最新标准时按最新标准行。
（2）质量要求：色泽、性状符合产品固有特性（如防腐剂呈白色粉末或结晶，色素呈对应色泽粉末）；无异味、无霉变、无杂质；溶解性能符合相关产品标准（可溶性添加剂溶解后无明显沉淀）。
（3）储存运输：包装密封良好，无破损、泄漏现象；采用耐腐蚀、防潮的食品级包装材料，包装上需明确标注“食品添加剂”字样；储存于阴凉干燥、通风良好处，远离火源、热源和有毒有害物质；标识清晰完整，包含产品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者信息、SC编号、执行标准号、配料表、使用范围及使用量、警示说明等。
（4）合规要求：产品必须是经国家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批准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其使用范围及使用量符合GB 2760-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的要求；供应商需提供产品的批准证明文件及检验合格证明。



2.人员配置：供应方须就该项目配置固定的业务联络人和配送人员，配送人员须持有有效的健康证。
3.设施设备配置：食品专用冷藏配送车辆2辆，封闭式食品配送车辆2辆。
4.其他要求（包括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等）：
★4.1.供货行为与供货内容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实施条例。
★4.2.所供食品应包含但不限于符合以下国家现行食品安全标准:
4.2.1.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GB 2761-20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相关规定。
4.2.2.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应符合GB 2762-2022/XG1-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含第1号修改单）》相关规定。
4.2.3.植物性食品最大残留限量应符合GB 2763-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相关规定。
4.2.4.预包装食品应符合GB 7718-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2749-2015《蛋与蛋制品》标准、GB 2760-2024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相关规定。
4.2.5.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应符合GB 31650-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4.2.6.以上法规标准如有变化时，按最新标准执行。
5.日常食材配送的具体品种和数量，均以采购人下达的订单执行。
★6.定价方式：
6.1.本项目供应商统一以结算率报价（以百分比表示，百分比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结算率存在负数、超过百分之百或有多个报价（结算率）的情形，投标文件按无效处理。供应商的报价是响应本项目要求的全部工作内容的价格体现，包括供应商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人工劳务、货物成本、包装、运输、装卸、保险以及合同实施过程可预见及不可预见费用等一切成本和费用。
6.2.结算价的确定：结算价=供货基准价*结算率（计算结果按四舍五入处理，保留两位小数）举例说明：假设采购人采购老抽，依据双方确定的基准价12.6元/瓶，若中标结算率为83%，则结算价计算如下：12.6 * 83% =10.46元/瓶。
6.3.供货基准价的确定：
6.3.1.货物价格以大邑县发改局每月首次发布的《大邑县发展和改革局-大邑县城镇居民食品零售价格监测表》作为基准价参考。
6.3.2.所供货物不在《大邑县发展和改革局-大邑县城镇居民食品零售价格监测表》内的，首先参照《成都市城市居民生活价格服务公益平台》发布的市场平均价作为基准价。
6.3.3.如果采购货物未在《成都市城市居民生活价格服务公益平台》内的，则在项目所在地就近的综合市场或大型超市进行联合采价作为基准价（每次采价由院方随机抽取），基准价为该市场的常规零售标价，临时性、短期性促销价格（如店庆、限时特价）、会员专享价、破损或临期商品处理等非正常售价，不作为基准价，采购结果应由采购方、供应方共同签字确认。
6.3.4.该项目采价周期为每季度一次。
7.所供货物应能在政府指定的食品溯源系统进行有效溯源。
8.入场时间：采购方根据整体运行安排确定开业时间，在开业时间前1个月向供货方发放入场通知书，入场时间以入场通知书落款时间为准。
9.服务期限：
9.1.本项目服务期限2年，合同一年一签。经采购方年度考核副食品供应服务合格（不合格为一个合同年度内累计三个月考核低于85分）,方可续签下一年度合同。
9.2.合同有效期以首批次货物交付至采购方验收时间为起始日期计算一年。
第四包：
1.粮油供应服务内容:

	序号
	标的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粮食加工品
	1. 大米：
 （1）质量标准：符合GB 2715-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GB/T 1354-2018《大米》、GB 7718-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2761-20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GB 2762-2022/XG1-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含第1号修改单）》等相关标准。如有最新标准时按最新标准行。
（2）质量要求： 一级优质籼米或粳米（具体品种可根据食堂需求选定）；背沟无皮或有皮不成线，米胚和米面皮层去净的占90%以上；碎米总量：籼米≤15%（其中小碎米≤1%），粳米≤7.5%（其中小碎米≤0.5%）；不完整米粒：≤3%；杂质最大限量：≤0.25%；水分：籼米≤14.5%，粳米≤15.5%；黄米粒：≤1%。符合国家标准，非转基因食品，随货提供该批合格证、质量检测报告。色泽白净，无异常色泽和气味，无霉变、生虫。
（3）储存运输：包装洁净无破损，无污物污染，包装袋有注册商标、SC标识、检查合格证、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信息清楚。
（4）保质期：距生产日期不超过保质期的1/3。
（5）具体规格，品质以采购人实际需求供应及配送。

2.面粉：
（1）质量标准：符合GB 2715-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GB/T 1355-2021《小麦粉》、GB 7718-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2761-20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GB 2762-2022/XG1-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含第1号修改单）》等相关标准。如有最新标准时按最新标准行。
（2）质量要求：面粉灰分＜0.7%；粗细度：全部通过CB36号筛，留存在CB42号筛的不超过10%，面筋质＞30%，含砂量＜0.02%，磁性金属物＜0.003g∕kg，水分≤14%，脂肪酸值＜80。非转基因食品、符合国家标准，随货提供该批次合格证该批次质量检测报告。色泽和气味正常，无结块、霉变、生虫。
（3）储存运输：包装洁净无破损，无污物污染，包装袋有注册商标、SC标识、检查合格证、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信息清楚。
（4）保质期：距生产日期不超过保质期的1/3。
（5）具体规格，品质以采购人实际需求供应及配送。

	2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1）质量标准：符合GB 2716-20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GB 7718-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T 1536-2021 《菜籽油》、GB/T 17374-2024 《食用植物油销售包装》等相关标准。如有最新标准时按最新标准行。
（2）质量要求：一次性桶装，精炼，物理压榨，非转基因，菜籽油色泽鲜亮，清澈透明、无杂质、无沉淀物，具有菜籽油固有的气味和香味，无异味。非转基因食品、符合国家标准，随货提供该批次合格证该批次质量检测报告。
（3）储存运输：桶装，包装洁净无破损，无污物污染，生产厂家、日期、SC标识、保质期等信息清楚。
（4）保质期：距生产日期不超过保质期的1/3。
（5）具体规格，品质以采购人实际需求供应及配送。



2.人员配置：供应方须就该项目配置固定的业务联络人和配送人员，配送人员须持有有效的健康证。
3.设施设备配置：食品专用冷藏配送车辆1辆，封闭式食品配送车辆2辆。
4.其他要求（包括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等）：
★4.1.供货行为与供货内容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实施条例。
★4.2.所供粮食加工品和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须为非转基因食品，包含但不限于符合以下国家现行食品安全标准:
4.2.1植物油应符合GB2716-20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相关规定。
4.2.2.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应符合GB 2762-2022/XG1-20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含第1号修改单）》相关规定。
4.2.3.植物性食品最大残留限量应符合GB 2763-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相关规定。
4.2.4.预包装食品应符合GB 7718-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相关规定。
4.2.5.动物油脂符合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应符合GB 31650-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4.2.6.以上法规标准如有变化时，按最新标准执行。
5.日常食材配送的具体品种和数量，均以采购人下达的订单执行。
★6.定价方式：
6.1.本项目供应商统一以结算率报价（以百分比表示，百分比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结算率存在负数、超过百分之百或有多个报价（结算率）的情形，投标文件按无效处理。供应商的报价是响应本项目要求的全部工作内容的价格体现，包括供应商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人工劳务、货物成本、包装、运输、装卸、保险以及合同实施过程可预见及不可预见费用等一切成本和费用。
6.2.结算价的确定：结算价=供货基准价*结算率（计算结果按四舍五入处理，保留两位小数）举例说明：假设采购人采购大米，依据双方确定的基准价130元/袋，若中标结算率为90%，则结算价计算如下：130 * 90% =117元/袋。
[bookmark: _GoBack]6.3.供货基准价的确定：
6.3.1.货物价格以大邑县发改局每月首次发布的《大邑县发展和改革局-大邑县城镇居民食品零售价格监测表》作为基准价参考。
6.3.2.所供货物不在《大邑县发展和改革局-大邑县城镇居民食品零售价格监测表》内的，首先参照《成都市城市居民生活价格服务公益平台》发布的市场平均价作为基准价。
6.3.3.如果采购货物未在《成都市城市居民生活价格服务公益平台》内的，则在项目所在地就近的综合市场或大型超市进行联合采价作为基准价（每次采价由院方随机抽取），基准价为该市场的常规零售标价，临时性、短期性促销价格（如店庆、限时特价）、会员专享价、破损或临期商品处理等非正常售价，不作为基准价，采购结果应由采购方、供应方共同签字确认。
6.3.4.该项目采价周期为每季度一次。
7.所供货物应能在政府指定的食品溯源系统进行有效溯源。
8.入场时间：采购方根据整体运行安排确定开业时间，在开业时间前1个月向供货方发放入场通知书，入场时间以入场通知书落款时间为准。
9.服务期限：
9.1.本项目服务期限2年，合同一年一签。经采购方年度考核粮油供应服务合格（不合格为一个合同年度内累计三个月考核低于85分）,方可续签下一年度合同。
9.2.合同有效期以首批次货物交付至采购方验收时间为起始日期计算一年。
第五包：
1.半成品供应服务内容:
	序号
	标的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预包装速冻食品
	（1）质量标准： 符合GB 31605-202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冷链物流卫生规范》等相关标准。如有最新标准时按最新标准行。
（2）质量要求：涵盖速冻水饺、汤圆、肉丸等预包装食品及冷冻海鲜等，产品储存温度需维持在 - 18℃±2℃，解冻后感官指标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无变色、异味、变形等情况。
（3）储存运输：预包装冻货需具备完整标签，标明产品名称、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等信息，确保冻货品质稳定、安全可追溯。

	2
	面食半成品
	（1）质量标准： 符合GB 2760-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19295-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速冻面米与调制食品》、GB/T 1355-2021《小麦粉》等相关标准。如有最新标准时按最新标准行。
（2）质量要求：产品需呈现原料天然色泽（如小麦粉的乳白或微黄色）。形态应均匀、规整（如条形一致的面条、厚薄均匀的面皮）。具有面粉或原料应有的自然香味，无异味、酸味、霉味。煮熟后口感爽滑，不粘牙，有适当的筋道感。原料应为一年内新粮研磨，无霉变、无杂质。
（3）储存运输：配送当天生产的鲜制品。如需配送，应确保在冷藏条件下运输，保证产品新鲜，送达时无变质、无异味。

	3
	预制菜
	（1）质量标准：符合SB/T 10379《速冻调制食品》、GB/T 31116《菜肴罐头》等相关标准。如有最新标准时按最新标准行。
（2）质量要求：所有产品均需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食材需新鲜，不得使用变质原料。产品需经规范的杀菌处理，微生物指标合格，并在冷藏或冷冻条件下有合理的保质期。
（3）储存运输：采用耐高温、耐低温（根据产品特性）的食品级包装材料，密封性能良好，无渗漏、无异味；包装材料符合GB 4806系列标准，微波加热型预制菜包装需标注“可微波加热”标识及相关注意事项；标识信息完整（同包装速冻食品标识要求，需额外标注食用方法、加热温度及时间）
。




2.人员配置：供应方须就该项目配置固定的业务联络人和配送人员，配送人员须持有有效的健康证。
3.设施设备配置：食品专用冷藏配送车辆2辆，封闭式食品配送车辆2辆。
4.其他要求（包括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等）：
★4.1.供货行为与供货内容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实施条例。
★4.2.所供食品应包含但不限于符合以下国家现行食品安全标准:
4.2.1.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GB 2761-20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相关规定。
4.2.2预包装食品应符合GB 7718-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2749-2015《蛋与蛋制品》标准、GB2760-2024《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相关规定。
4.2.3.植物性食品最大残留限量应符合GB 2763-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相关规定。
4.2.4.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应符合GB 31650-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4.2.5.以上法规标准如有变化时，按最新标准执行。
5.日常食材配送的具体品种和数量，均以采购人下达的订单执行。
★6.定价方式：
6.1.本项目供应商统一以结算率报价（以百分比表示，百分比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结算率存在负数、超过百分之百或有多个报价（结算率）的情形，投标文件按无效处理。供应商的报价是响应本项目要求的全部工作内容的价格体现，包括供应商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人工劳务、货物成本、包装、运输、装卸、保险以及合同实施过程可预见及不可预见费用等一切成本和费用。
6.2.结算价的确定：结算价=供货基准价*结算率（计算结果按四舍五入处理，保留两位小数）
举例说明：假设采购人采购抄手，依据双方确定的基准价16.70元/斤，若中标率为90%，则结算价计算如下：16.70 * 90% =15.03元/斤。
6.3.供货基准价的确定：
6.3.1.货物价格以大邑县发改局每月首次发布的《大邑县发展和改革局-大邑县城镇居民食品零售价格监测表》作为基准价参考。
6.3.2.所供货物不在《大邑县发展和改革局-大邑县城镇居民食品零售价格监测表》内的，首先参照《成都市城市居民生活价格服务公益平台》发布的市场平均价作为基准价。
6.3.3.如果采购货物未在《成都市城市居民生活价格服务公益平台》内的，则在项目所在地就近的综合市场或大型超市进行联合采价作为基准价（每次采价由院方随机抽取），基准价为该市场的常规零售标价，临时性、短期性促销价格（如店庆、限时特价）、会员专享价、破损或临期商品处理等非正常售价，不作为基准价，采购结果应由采购方、供应方共同签字确认。
6.3.4.该项目采价周期为每季度一次。
7.所供货物应能在政府指定的食品溯源系统进行有效溯源。
8.入场时间：采购方根据整体运行安排确定开业时间，在开业时间前1个月向供货方发放入场通知书，入场时间以入场通知书落款时间为准。
9.服务期限：
9.1.本项目服务期限2年，合同一年一签。经采购方年度考核半成品供应服务合格（不合格为一个合同年度内累计三个月考核低于85分）,方可续签下一年度合同。
9.2.合同有效期以首批次货物交付至采购方验收时间为起始日期计算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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